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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减少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
及实行承诺制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及相关单位：

为深化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改革，推进行政审批“一网、

一门、一次”办理方式，充分运用信息资源，实现数据共享。参

照省住建厅相关文件精神，对我市申报企业资质的行政审批事项

实行便利化改革，提高审批效率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取消纸质资料

企业在申请施工、安许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造价咨询、检

测、房地产开发等企业资质或资质变更事项时，不再向我局受理

窗口提交企业资质申报表、主管部门出具的原件审核证明、资质

申报资料等纸质资料；不再到受理窗口校验原件。企业法人对申

报资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进行承诺。资质审批部门根据全国建筑

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相关数

据进行核查比对。企业通过审批信息系统将申报资料原件扫描上

传至审批部门。受理窗口在审批信息系统时，审查申报材料的完

整性，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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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企业申请由我局审批的建筑业、安许、勘察、设计、

监理、造价咨询、检测、房地产开发等企业资质或资质变更事项

时，其工作流程与原工作流程一致，保持不变。

（二）资质简单变更事项由企业直接向市住建局申报。不需

要向市住建局提交纸质材料，不进行原件核验。核验时，只需按

清单要求在网上提交原件扫描件，以及提供《企业资质申请法定

代表人承诺书》。

（三）企业申报资质时，应提供真实的联系人姓名和联系电

话。

（四）《企业资质申请法定代表人承诺书》放在行政审批系

统中的“其它附件”栏。企业资质申请法定代表人承诺书已经包

括了社保承诺，企业无需再提供社保承诺书。审批窗口负责对企

业的承诺事项进行核验。

二、缩减申报资料

（一）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勘察、

设计、监理、造价咨询、规划编制资格、工程质量检测资质或资

质证书变更事项时，不再扫描报送以下材料：

1.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不含涉及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

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、合并、分立等情况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建市〔2014〕79 号）要求提供的原企业营业执照等事

项）；

2. 企业法人身份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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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企业公司章程或经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（不含

涉及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、合并、分

立等情况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市〔2014〕79号）要

求提供的原企业营业执照）；

4. 企业办公场所证明；

5. 注册人员的身份证、注册证书；

6. 企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。

（二）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资质或资质证书变更事项时，不

再扫描报送以下资料：

1. 房地产开发企业简介；

2. 企业管理人员任职文件；

3. 企业章程；

4. 企业审计报告；

5. 企业财务管理制度；

6. 经营场所房屋产权证明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企业应该按资质标准要求进行诚信申报，严禁弄虚作假。各

级主管部门加强对企业资质动态监管，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

业，依法给予限期整改、降低资质等级、撤销资质证书等行政处

罚，将企业的不良行为记入信用档案并在湖北省建筑市场监督与

诚信一体化工作平台、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

布。被撤销资质的企业，按照住建部有关文件规定，自资质撤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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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项行政许可。其它违规违法事项，

将相应程序予以追究。

本通知内容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

附件：企业资质申请法定代表人承诺书（样本）

黄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年 10月 27日

（联系人：余旭，联系电话：13597718881）

http://zjt.hubei.gov.cn/fbjd/dtyw/tzgg/201907/W020191028595131763009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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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企业资质申请法定代表人承诺书

本人 （身份证号： ），

系 法定代表人，在此郑重承诺，本单位此次在湖

北省政务服务网申请的 事项，所提供

的各项资料、数据真实有效。本人在此对所做的承诺负法律责任。

所提供的资料如有虚假，本公司愿接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法给予的行政处罚。

承 诺 人：

承诺企业：（行政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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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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